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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辦公地址:900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王淑娟
電話：08-7362589#202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pdc05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2621478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競賽規程及報名表各1份 (4736357_11262147800_1_4736357_11262147800_1.

odt、4736357_11262147800_1_4736357_11262147800_2.ods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「2023屏東盃曾紀恩全國棒球錦標賽」競賽

規程及報名表1份，本府准予縣屬帶隊教師(教練)於開幕

及比賽期間，公(差)假登記及課務派代；另賽程適逢星期

例假日准予申請補休，惟補休期間課務自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10月11日臺教體署學(三)字第

112004013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比賽日期：

(一)高中組：112年12月1日(五)至12月4日(一)共4天。

(二)國中組：112年12月5日(二)至12月10日(日)共6天。

(三)國小組：112年12月12日(二)至12月17日(日)共6天。

三、比賽地點：屏東縣立棒球場、台糖棒球場、麟洛棒壘球

場、里港河堤棒球場、高屏溪河濱公園棒球場。

四、開幕典禮：

(一)112年12月5日(二)17：30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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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地點：屏東縣立棒球場。

(三)請國中組隊伍務必參加開幕典禮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時間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31日或隊數額滿為止(以電子

郵件為限)。

(二)方式：

１、請逕自填寫報名表及照片檔表單資料，並於報名隊伍

名稱後方註明(高中組/國中組/國小組)，電子檔寄

至：pingtungbaseballcup@gmail.com信箱。

２、請填妥報名表、照片檔及履行比賽公約保證書各一

份，校內核章完畢加蓋學校關防，註明『2023屏東盃

曾紀恩全國棒球錦標賽報名』，紙本寄送下列學校：

(１)高中組屏東縣立大同高中(900屏東縣屏東市和平路

429號)蘇建榮教練收。

(２)國中組屏東縣立里港國中(905屏東縣里港鄉春林村

里中路10號)王志豪教練收。

(３)國小組屏東縣立鶴聲國小(900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

121號)張灝霖老師收。

六、為確保選手基本學習權益，請依教育部體育署訂頒「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及運動代表隊訓練注意事項」規定，

高級中等以下運動代表隊選手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競賽公假

合理上限數，每學年以30日為上限(日數計算包括參與學生

運動聯賽、選拔賽、各類錦標賽及路程、移地訓練，不包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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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國家代表隊集訓及代表國家參賽等日數)，如因賽程實際

需求，超過30日部分由各校檢具參賽計畫及課業輔導計

畫，須專案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同意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學校體育組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承辦人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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